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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能辉科技 股票代码 3010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联明 姜珊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288弄2号楼3楼 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288弄2号楼3楼

电话 021-50896255 021-50896255

电子信箱 luolianming@nhet.com.cn jiangshan@nhet.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4,191,944.92 218,162,007.62 5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60,433.03 43,659,506.11 5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63,667,462.08 40,371,958.62 5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234,381.80 -42,368,717.72 -14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39 5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39 5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9% 11.70% 2.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60,811,405.30 746,193,020.91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8,139,929.84 441,679,496.81 15.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传奎 境内自然人 31.60% 35,424,000 35,424,000

上海能辉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54% 32,000,000 32,000,000

浙江海宁同辉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1% 10,098,100 10,098,100

温鹏飞 境内自然人 7.86% 8,809,600 8,809,600

浙江海宁众辉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6% 4,100,000 4,100,000

张健丁 境内自然人 3.36% 3,766,400 3,766,400

济南晟兴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 3,390,000 3,390,000

济南晟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2% 3,390,000 3,390,000

王云兰 境内自然人 2.67% 3,000,000 3,000,000

海宁东方大通

瑞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2,300,000 2,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罗传奎、温鹏飞、张健丁于2017年4月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以书面形式明确一致行动关

系；为进一步明确三人的一致行动人关系，罗传奎、温鹏飞、张健丁于2020年6月签署了《一致行动人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济南晟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济南晟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者合计持有能辉科技6.04%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7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56号）同意注册，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7,370,000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能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813号）审

核，公司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能辉科技” ，股票代码

“301046” ，正式上市交易日为2021年8月17日，上市后公司股份总数为149,480,000股。

证券代码：301046� � � � � � � � � �证券简称：能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1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1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宁 波 色 母 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罗欣药业 股票代码 0027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风生 杜恩斌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85号1

幢、2幢1-3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拉第路85号1

幢、2幢1-3层

电话 021-38867666 021-38867666

电子信箱 IR@luoxin.cn IR@luoxin.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443,412,331.85 2,679,627,563.22 2,679,627,563.22 2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7,248,230.58 215,079,675.37 214,738,168.11 3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85,697,504.50 202,499,867.26 202,499,867.26 4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060,074.12 -274,518,487.09 -274,599,629.56 43.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5 0.1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5 0.1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5.64% 5.56% 1.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708,010,618.63 7,721,699,746.56 7,724,883,182.53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41,294,188.50 4,040,506,447.75 4,042,920,107.31 7.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6% 518,843,206 518,843,206 质押 193,576,175

克拉玛依珏志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9.59% 140,754,819 140,754,819 质押 68,073,520

方秀宝 境内自然人 6.84% 100,294,266 0①

ALLY�BRIDGE�FLAGSHIP�

LX（HK）LIMITED

境外法人 5.20% 76,271,995 76,271,995

张斌 境内自然人 3.65% 53,534,675 53,534,675

陈来阳 境内自然人 3.65% 53,534,674 53,534,674

得怡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84% 41,692,359 0②

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 35,789,757 0③ 质押 30,677,645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30,487,267 30,487,267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天

津市平安消费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4% 25,552,159 25,552,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克拉玛依钰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得怡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克拉玛依市得

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是否

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

① 方秀宝作为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主动承诺自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② 得怡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

是通过受让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获得，其主动承诺自股权转让交

易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③ 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所持股份是通过受让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获得， 其主动承诺自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

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

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2020年9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

见。

2020年9月7日至2020年9月17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完成公示，监事会对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020年9月22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

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权日/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0年9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20年11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3

名激励对象授予18,500,000份股票期权；向33名激励对象授予8,300,000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

制性股票于2020年11月18日上市。

2021年5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2020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

要求、部分激励对象已从公司离职，根据《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3名激励对象共计6,166,668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33名激励

对象共计3,266,68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核查意见。

2021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2021年8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6,166,668份股票期权注销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266,680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宜。上述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人数3人，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由18,500,000份调整为12,333,332份；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

300,000股调整为5,033,320股。

2021年8月24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并发布了《关于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467,222,600

股变更为1,463,955,920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467,222,6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1,463,955,

920.00元。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进展及实施情况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业绩承诺事项情况

公司2019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山东罗欣99.65476%股

份（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山东罗欣在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

诺期” ）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

归母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55,000.00万元、65,000.00万元、75,000.00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1〕6-228号），山东罗欣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为33,974.95万元，未达

到业绩承诺目标。

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 根据

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有关指导意见， 考虑到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拟将原2020年度、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延期至2021年度、2022年

度履行，即变更为：山东罗欣2019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5,000.00万元、65,000.00万元、75,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公告》。

2021年5月19日，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山东罗欣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进展公告》。

2021年6月15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鉴于山

东罗欣未实现2020年度承诺业绩，33名交易对方作为业绩承诺方， 需按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要求业绩承诺方按约定补偿股份并

返还现金分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2021年7月1日，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根据审议通过的补偿方案，具体落实业绩补偿及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工作，并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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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8月27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在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7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振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或等值

外币）额度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上述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使用，并

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上述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同时，董事会同意公司

就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出具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议案》

为强化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单一时点最高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池业务， 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和办理具体业务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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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配套跨境资金池业务，防范汇率大幅

波动导致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提高外汇资金使用

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业务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或等值外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各项业务可以在上

述额度和期限内循环开展。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具体实施上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

关事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背景

为配套跨境资金池业务，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有

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子公司拟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

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基本情况

1、业务规模

根据公司跨境资金池外币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授权

期限内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或等值外币），有效期内各项业务可以在上

述额度内循环开展。

2、主要业务品种

本次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交易是指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在金融机构办理的规避和

防范汇率风险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期、外汇期

货、外汇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等业务或业务的组合。

3、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限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限为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4、资金来源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5、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日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方案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合同， 并同

意董事长在前述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行使该项业务决策权、 签署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相关协议等相关事项。

6、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对方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将与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三、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的衍生品交易，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执行。本次拟开展人民币3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期限为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四、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外汇汇率走势与公司判断汇率波动方向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

汇率后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公司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而造成风险。

3、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对手均为信用良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履约风险较

低。

4、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

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损失，公司会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

化，适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失。

2、公司外汇交易行为均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以盈利

为目的的外汇交易。

3、公司制定了《证券投资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规定了衍生品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流

程及信息披露等具体要求，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4、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使用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

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 不得超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额

度。

5、为控制交易违约风险，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

五、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充分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具降低或规避汇率波动出现的汇

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制定的《证券投资交易

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可以有效落实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措施。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备可行性，有利于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经营风险。

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为配套跨境资金池业务， 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汇兑损益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与公司实际需求相匹

配，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相关规定，对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运用外汇套期

保值工具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公司已经制定了《证券投资交易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

范措施。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性且风险可控。同意公司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已制定《证券投资

交易管理制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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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议案》。 为强化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单一时点最高额不

超过3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池业务。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业务概述

资金池业务是公司及子公司与合作银行签订资金池服务协议， 建立用于资金集中管理的账户

体系，实施资金统一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控制资金风险，保障资金需求。合作银

行根据公司实际需求，为公司提供资金归集下拨、资金调剂、资金清算和内部计价等服务，同时也提

供方案设计、系统接入、服务支持等现金管理整体服务，亦可根据公司需求提供账簿管理和资金汇

划等业务服务。

2、合作银行

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 具体合作银行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

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资金池服务能力以及实际业务需求等综合因素决定。

3、实施主体

资金池业务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根据各公司实际业务情况进行评估

纳入资金池业务实施范围。 不存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共享资金池额度的情况。

4、实施额度

开展资金池业务的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 即公司及其子公司用于与合作银行开展资金池

业务的单一时点最高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5、相关事项授权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和办理具体业务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合作的银行、向合作银行申请调整子公司名单、向合作银行申请调整资金池额度以及签署未尽事宜

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二、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的资金池业务是以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为基础， 通过银行系统将资

金进行集中管理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资金收益。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的

正常运营，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梦网科技 股票代码 0021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梦网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雯雯 赵迪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

厦2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

厦2层

电话 0755-86011280 0755-86010035

电子信箱 zhuwenwen@montnets.com zhaodi@montnet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6,582,532.44 1,207,031,556.76 1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861,469.93 30,162,328.81 20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3,453,531.01 -23,061,179.84 41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758,024.82 75,000,991.17 -42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4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3 2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54% 2.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046,074,878.92 6,533,818,753.74 -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95,383,187.68 4,458,843,302.93 -1.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8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余文胜 境内自然人 20.34% 165,257,375 123,943,031 质押 131,34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睿

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96% 40,318,629 0

深圳市松禾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9% 34,053,909 0 质押 34,051,000

睿远基金－东

方证券－睿远

基金睿见11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34% 19,000,531 0

梦网荣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53% 12,460,406 0

梦网云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33% 10,819,52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8% 9,615,854 0

张媛 境内自然人 1.01% 8,238,335 0

王慧君 境内自然人 0.95% 7,681,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5G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5,830,3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公司深入富信行业应用，持续推进服务号产品，上述两项业务在报告

期内正处于市场推广、拓展阶段，业务量持续提升，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稳固公司的

行业领先地位及市场竞争力，为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658.25万元，同比增加14.88%；营业利润9,844.24万

元，同比增加281.31%；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9,186.15万元，同比增加204.56%，

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公司富信业务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富信业务量半年度同比增长

503%，二季度环比一季度增长29.88%。 服务号商家开户数每月持续增长，截至6月30日，

服务号（含本地生活圈）商家数量合计突破34,000个；（2）公司持续加大5G富媒体消息等

新业务投入，目前相关产品正处于技术调试与对接，并进行市场推广、拓展阶段，导致期间

运营费用和销售费用大幅增加；（3）报告期公司继续加深与华为公司的合作，为华为云提

供内容分发网络服务、CDN业务托管和带宽租赁服务，该项服务毛利率相对较低。 同时报

告期内部分上游供应商提价，云短信业务毛利率季度环比略有下降。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综

合毛利率季度环比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仍有增长；（4）公司原有电力电子业务计提的应

收账款减值在本报告期内有部分冲回，同时亦有部分应收账款按账龄要求需要加大计提减

值，故对报表亦会造成影响。

报告期，公司将荣西电力传输技术有限公司注销；设立子公司梦网国际通信（香港）有

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设立子公司梦网云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胜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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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6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以下简称“《草案》”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年7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21年7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1年8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调整事项说明

鉴于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份登记过程中，5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

股票期权，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65人调整为313人，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由32,590,000份调整为32,485,875份，预留的股票期权3,620,000份无变化。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股票期权的数量、价格与公司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激励对象人数及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的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

号———股权激励》以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进

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52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股

票期权，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365人调整为313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32,590,000份调整为32,485,875

份，预留的股票期权3,620,000份无变化。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

股票期权的数量、价格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以上调整符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激励对象人

数、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等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已经履行现阶

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应的授予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股票期权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21]AN159-3号）。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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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8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以现场加书面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

实际出席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长余文胜、副董事长徐刚、董事杭国强、田飞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52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股

票期权，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65人调整为313人，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32,590,000份调整为32,485,875份， 预留的股票期权3,620,000份

无变化。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股票期权的数量、价格与公司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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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8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1

年8月27日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石永旗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事项进行

了核查，认为：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52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

授予的股票期权，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65人调整为313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32,590,000份调整为32,

485,875份，预留的股票期权3,620,000份无变化。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

其所获授股票期权的数量、价格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以上调整符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波色母 股票代码 3010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建国 夏商宁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辉西路16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辉西路168号

电话 0574-88393328 0574-88393328

电子信箱 nbsml@muli.cn nbsml@muli.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6,928,788.28 182,631,859.02 3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209,217.39 36,306,887.82 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45,850,598.87 35,317,703.62 2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346,912.98 3,016,531.19 1,17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61 37.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61 3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1% 13.04%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19,682,239.42 453,703,653.79 1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4,710,504.50 363,907,402.62 154.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6,8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任卫庆 境内自然人 29.82% 23,855,347 23,855,347

宁波蓝润园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5% 4,442,281 4,442,281

宁波黄润园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1% 4,405,715 4,405,715

赵茂华 境内自然人 4.50% 3,600,000 3,600,000

洪寅 境内自然人 2.57% 2,057,143 2,057,143

毛春光 境内自然人 2.40% 1,922,410 1,922,410

宁波红润园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900,174 1,900,174

周必红 境内自然人 2.22% 1,778,403 1,778,403

董小法 境内自然人 2.17% 1,733,637 1,733,637

祖万年 境内自然人 1.94% 1,549,478 1,549,4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任卫庆为宁波红润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黄润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任卫庆为董小法女婿；3、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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